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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

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办（所、中心、站），有关单位：

现将《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紧组织实施。
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人民政府

                           2022年4月12日

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为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农村自建房火灾事故教训，全力做好我辖区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火灾防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大火灾事故发生。按照区消防委员会文件要求，从即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在我镇开展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

一、目标任务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整治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大火灾事故发生，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

二、治理重点

此次治理范围突出具有生产、经营、租住使用功能之一，且住宿人员达到10人及以上的自建房。对照《生产经营租住村（居）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检查指引》，对10类情形进行全面排查，并重点治理以下6类情形：

（一）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临时房屋；屋顶、围护结构、房间隔墙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

（二）用于生产、经营的自建房，居住区域与生产、经营区域未完全防火分隔。

（三）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平衡车及其蓄电池在室内公共区域、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或房间内停放、充电；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及其设置的雨棚与建筑外窗、安全出口直接相邻。

（四）每层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自建房、屋顶承重构件和楼板为可燃材料的自建房、建筑层数为四层及以上的自建房，疏散楼梯少于2部，首层安全出口少于2个。

（五）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六）用于租住的自建房内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或液氨制冷剂的冷库，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自建房设置居住场所。

三、治理措施

（一）组织集中排查。对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开展全面排查登记，掌握场所地址、业主及租户姓名、建筑层数及面积、房屋间数、建筑及装饰材料、使用功能、容纳人数、消防状况等基础信息。依据排查登记的情况，对住宿人员10人及以上的生产、经营、租住自建房进行逐幢核查，对照10类情形逐项核实。各村（社区）将排查情况现场录入“重庆市村（居）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系统”，应填写《生产经营租住村（居）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记录》再录入系统。

（二）狠抓问题整改。对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违规设置室外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雨棚，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的，必须拆除；对居住区域与其他区域，或居住区域内各房间未完全分隔的，必须砌墙或安装防火门进行分隔；对电动车及蓄电池在室内停放、充电的，必须搬移至室外；对安全出口、疏散楼梯不足的，必须按要求增设；对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区域内设置的居住场所，或租住场所内设置不符合要求的冷库，必须搬离；凡未按要求整改的，必须减少居住人数，或停止生产、停止营业、停止租住。同时，对使用不合格电器产品、室内电气线路私拉乱接、消防设施器材不完好有效等其他问题隐患，必须限期改正。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村（社区）统筹组织所辖区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组建工作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负责治理目标任务完成。

（二）严格考核问效，实行责任追究。今年将把此项综合治理纳入镇对村（社区）年度目标考核内容进行斗硬考核。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对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实行责任追究。

附件：1、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检查指引

2、生产、经营、租住村（居）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记录

附件1

生产经营租住村（居）自建房

重大火灾风险检查指引

一、用作生产、经营的自建房，核查证照办理情况，严禁无证无照违规住宿、违规生产经营。

二、不得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临时房屋；屋顶、围护结构、房间隔墙不能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搭建。

三、用于生产、经营的自建房，居住区域与生产、经营区域应完全进行防火分隔。

四、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平衡车及其蓄电池不应在室内公共区域、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或房间内停放、充电；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及其设置的雨棚与建筑外窗、安全出口不得直接相邻。

五、每层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自建房、屋顶承重构件和楼板为可燃材料的自建房、建筑层数为四层及以上的自建房，疏散楼梯不应少于2部，首层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六、不得擅自在自建房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七、用于租住的自建房内不应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或液氨制冷剂的冷库，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自建房不应设置居住场所。

八、不得锁闭安全出口，不得在疏散楼梯设置栅栏门等严重影响人员疏散。

九、电缆井等竖向管井和电缆桥架应逐层进行防火封堵，严禁电气线路私拉乱接，老化损坏严重的应及时更换。

十、设置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淋、火灾自动报警、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防火门及灭火器等消防设施的，应保持完好有效。

附件2

	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

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记录

                                                  编号：

	村

居

委

会

排

查
	场所名称
	
	地    址
	

	
	业主姓名
	
	联系方式
	

	
	基本情况

自建房使用功能：   □生产     □经营     □租住     □混合

建筑层数：              建筑面积：               房屋间数：           

工作人员数量：              住宿人员数量：           

电动车停放、充电      □无  □有      

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无  □有     

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销售、使用    □无  □有

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      □无  □有 

消防设施、器材

□安全出口  数量：                 □疏散楼梯  数量：               

□室内消火栓       □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

□自动喷淋         □防火门        □火灾自动报警

□干粉灭火器    具 □二氧化碳灭火器    具      □清水灭火器    具

□泡沫灭火器    具

	
	排查人员签字：                      联系方式：                           

	镇

街

核

查
	1.□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搭建临时房屋。（整改要求：拆除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2. □屋顶、围护结构、房间隔墙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整改要求：拆除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

3.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镇

街

核

查
	3.□用于生产、经营的自建房，居住区域与生产、经营区域未完全防火分隔。（整改要求：砌墙或安装防火门分隔）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4.□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平衡车及其蓄电池在室内公共区域、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或房间内停放、充电。（整改要求：搬移至室外）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5.□室外集中停放、充电区域及其设置的雨棚与建筑外窗、安全出口直接相邻。（整改要求：落实防火分隔，拆除违规设置的集中停放、充电雨棚）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6.□每层建筑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自建房、屋顶承重构件和楼板为可燃材料的自建房、建筑层数为4层及以上的自建房，疏散楼梯少于2部，首层安全出口少于2个。（整改要求：按要求增设疏散楼梯、安全出口）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7.□外窗、疏散走道安装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整改要求：拆除防盗网、广告牌、铁栅栏或设置可开启门窗）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8.□用于租住的自建房内设置采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冷库、设置液氨制冷剂的冷库，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自建房设置居住场所。（整改要求：搬离租住人员）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9. □电缆井未进行防火封堵。（整改要求：封堵电缆井）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0. □电缆桥架未进行防火封堵。（整改要求：封堵电缆桥架）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镇

街

核

查
	11. □电气线路私拉乱接。（整改要求：进行穿管保护）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2. □电气线路老化损坏严重。（整改要求：更换电气线路）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3. □锁闭安全出口。（整改要求：打开安全出口）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4. □疏散通道设置铁栅栏。（整改要求：拆除铁栅栏）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5. □室内消火栓未保持完好有效。（整改要求：修复、更换室内消火栓）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6. □自动喷淋未保持完好有效。（整改要求：修复、更换自动喷淋）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7. □火灾自动报警未保持完好有效。（整改要求：修复、更换火灾自动报警）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8. □应急照明未保持完好有效。（整改要求：修复、更换应急照明）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19. □疏散指示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整改要求：修复、更换疏散指示标志）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20. □防火门未保持完好有效。（整改要求：修复、更换防火门）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21. □灭火器未保持完好有效。（整改要求：更换灭火器）
整改期限：           完成整改：□是 □否
	整改措施：

	镇

街

核

查
	22. □已形成生产、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集中连片区域。（整改要求：按上述问题隐患整改要求，由各区县督办整改）
	整改措施：

	
	发现隐患问题       处；整改隐患问题       处
拆除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其他易燃材料        m2
搬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平衡车及蓄电池        个
拆除防盗网、铁栅栏、广告牌       处
搬离居住场所       人

	
	镇街名称：                                                       

核查人员签字：                       联系方式：                       

	整

改

销

案
	□予以销案    □不予销案

整改责任人员签名：                   联系方式：                       

核查销案人员签名：                   联系方式：                       

	备

注
	


重庆市铜梁区福果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4月14日印发 




